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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民政局在第二季度

和第四季度牵头组织评审小组

对申请材料进行统一审核。第

二季度审核 3 月 31 日前的申

请材料，第四季度审核 9

月 30 日前的申请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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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记者从南海民政局

获悉，为进一步优化南海社工人才扶

持激励办法申报条件、程序，落实各项扶持激

励措施，加快推动南海社工人才队伍建设，在去年出台对

南海社工人才发展扶持激励办法的基础上，该局出台了《佛山市南

海区社会工作人才发展扶持激励经费申请指引（2021年修订）》，即日起至

2021年 12月 31日都可以申请，逾期视作放弃。

该指引将确保社工人才培育、扶持的相关措施落实到位，为社工行

业高质量发展注活水、添动力，切实提升全区社会服务整体

水平，持续增进人民群众福祉，助力绘就幸福民

生的南海新画卷，践行“我为群众

办实事”。

可申请激励经费的类别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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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申请
01

审核

缴费缴费

申请对象可通过“优粤

佛山卡”APP 在线申请，分

个人申请和单位申请，所有

材料均须用原件扫描或

拍照后进行上传。

受理
02

“优粤佛山卡”平

台收到申请对象的申请

材料后，进行形式审

核和材料查验。

公示、公布
04

南海区民政局对审核通过

的名单在“优粤佛山卡”APP

上进行统一公示，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公示期内没有

异 议 的， 在“ 优 粤 佛 山

卡”APP上进行公布。

扶持激励资金发放
05

南海区民政局根据不同的扶持激

励项目类别组织发放相关扶持激励资

金。如：

个人项目申请：扶持激励资金通

过人才认定后所持有的“优粤佛山

卡”进行发放；

单位项目申请：扶持激

励资金通过单位账户

发放。

申请对象范围

申请对象范围

（《办法》扶持激励对象不包括机

关单位在编公务员）

申请条件及补助标准

扶持激励经费的申请分为个人申

请和单位申请，申请对象范围包括：

01

02

03

在南海区社会工作服务领域工作且经南海区认定的四到
七类人才；

不作人才分类认定硬性要求的对象，即申领“实习激励”
补贴人员及机关单位符合领取条件的工作人员；

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社会工作类社会团体、社会
工作类枢纽型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人才培育基地、社
会工作人才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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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助理社会工作师1000元、社会工作师

3000元、高级社会工作师5000元的一次性

补助。职业资格等级晋升时可申请差额补助。

（一）2019~2020年度考证激励

在南海区连续缴纳六个月及以上的社保；

目前在南海区社会工作服务领域提供社会工

作服务；

在2019-2020年度内考取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并在南海区民政局或

其委托单位（南海区社会工作协会）备案。

01

02

03

补助
标准

申请每人每月600元的实习补助，每人最高

可获补助3600元。

（二）2020~2021年度实习激励

佛山市内户籍；

实习时为全日制普通高等本科院校就读社会

工作专业的大学四年级学生；

2020年5月11日至2021年6月30日期间

在南海开展连续不少于两个月（原则上每个工作日

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

的社会工作服务实习实践活动；

经南海区民政局或其委托单位（南海社会工作

专业实习枢纽平台）进行登记管理；

实习时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实习协议，且承

诺毕业后在南海区社会工作服务领域工作一年或

以上的。

01

02

03

补助
标准

04

05

五类以上社会工作人才可申请继续教育培

养补助，每人补助标准不超过个人承担学习

费用的50%，每人每年总额不超过1万元。

补助
标准

（三）2020年度继续教育培养激励

2020年5月1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

间在国内外知名院校、先进地区进修学习；

在南海区社会工作服务领域工作且经南海区

认定的四到五类人才。

01

02

按等次分别给予3万元、2万元、1万元的资

助，每年资助的研究成果最多不超过5个。

（四）2020年度社会工作课题研究和

创新项目研发激励

2020年5月1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

间开展社会工作领域课题研究及创新项目研发工

作，可申请课题研究和项目研发补助，对通过评审

的优秀课题研究成果及创新项目研发成果。

补助
标准

01 课题研究和项目研发

发表SSCI论文每篇最高资助1万元；发表

CSSCI论文每篇最高资助5000元。

2020年5月1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

间以第一、第二作者或通讯作者署名，在被SSCI
（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或CSSCI（注：中文社会

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相关研究领域顶级期刊上发

表社会工作服务领域学术论文的，可申请发表论文

补助。

补助
标准

02 发表论文

申请博士学位3万元和硕士学位1万元的一

次性学费资助。

（五）2020年度学历提升激励

2020年5月1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

间取得国家承认的、与行业相关的博士学位或硕士

学位；

在取得新学位后与区内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

构、社会工作类社会团体、社会工作人才实训基地、

社会工作人才培育基地等社会工作相关单位签订

两年以上服务协议；

在以上单位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工资薪

金所得税六个月及以上。

01

02

03

补助
标准

对符合条件且通过评审的项目方案给予不

超过10万元的资助，每年扶持的方案不超过

5个。

（六）2021年度行业规范管理扶持

区级社会工作类枢纽型社会组织根据南海区

民政局发布的行业规范管理研究方向，提交符合研

究方向且有利于促进行业规范管理发展的项目方

案。项目内容应是未取得过政府同类资助或奖励

的（若该项目服务成果是属于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里

的指标内容则不符合申报资格），同一个项目只能

申报一次。

补助
标准

申请国家级荣誉称号10万元、省级荣誉称号

5万元、市级荣誉称号1万元的激励。

（七）2020年度先进机构表彰激励

南海区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社会工作类社

会团体、社会工作人才实训基地、社会工作人才培

育基地于2020年5月11日~2020年12月31日
期间获得由国家、省、市级民政部门或社工主管部

门颁发或授予的社会工作类先进单位称号或社会

工作行业重大荣誉称号的。

补助
标准

如中途离职或退休的，该津贴按实际工作月

数计发（以社保记录为准），发放期限最长不超过

36个月，如人才身份变更，按变更后的标准减去已

享受津贴金额后，再分发36个月计发。

此外，经南海区认定评定,符合条件的四类人

才，可申请60万元安家补贴（含税），但总额不超过

购房发票金额。

（八）2020年度社工人才生活住房津

贴激励

对专职在南海区社会工作领域工作的五类社

会工作人才，仅限在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社会

工作类社会团体、社会工作人才实训基地、社会工

作人才培育基地工作，且在该单位连续缴纳社会保

险六个月及以上的，经本人申请并审核通过的，给

予每月1500元的生活津贴补助。

2020年度社工人才生活住房津贴补助期限为

2020年5月11日（5月11日后认定为五类
人才的则从认定为五类人才之日起）至2020年
12月31日（按自然月申请）


